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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二

十六次会议于 2018年 3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参加表

决的董事 10人，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0 人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审议通过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10 票同意， 0 票反对， 0 票弃权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《关于修订

<公司章程>的公告》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10 票同意， 0 票反对， 0 票弃权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《关于修订

<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公告》。 

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股东大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10 票同意， 0 票反对， 0 票弃权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《关于修订

<股东大会议事规则>的公告》。 

四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关联交易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10 票同意， 0 票反对， 0 票弃权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《关于修订

<关联交易管理制度>的公告》。 

五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制定<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>

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10 票同意， 0 票反对， 0 票弃权。 

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《三一重工

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》。 

六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》 

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，结合资金预算情况，公司及控股子公

司拟向合作银行申请总规模不超过 100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，业务

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、贸易融资业务、银行承兑汇票、按

揭业务、各类保函等相关银行业务，业务期限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

2019 年 6 月 30 日。 

授权董事长梁稳根先生代表董事会，在授信额度总规模范围内签

署向有关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在额度范围内用信的相关文件。 



表决结果：10 票同意， 0 票反对， 0 票弃权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七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》 

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适当增加收益并减少财务费用，在确

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情况下，公司拟使用不超过可转债闲置

募集资金人民币 16亿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，投资期限一年，资金

额度可滚动使用。 

表决结果：10 票同意， 0 票反对， 0 票弃权。 

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《关于使用

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》。 

八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开展按揭与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》 

公司计划 2018 年度新发生按揭贷款与融资租赁总额不超过人民

币 120 亿元，单笔业务期限不超过 5年；公司对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按

揭与融资租赁业务负有回购义务。 

表决结果：10 票同意， 0 票反对， 0 票弃权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九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》 

公司全资子公司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拟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

务，投资品种只限于在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钢材品种（包括热轧卷

板和螺纹钢），投入的保证金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，资金额

度可滚动使用，投资期限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。 

 



表决结果：10 票同意， 0 票反对， 0 票弃权。 

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《关于子公

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》。 

十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》 

公司拟继续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，交易金

额不超过公司国际业务量，所操作衍生金融产品均使用银行授信额

度，不占用公司资金。 

表决结果：10 票同意， 0 票反对， 0 票弃权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《关于开展

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公告》。 

十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在三一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存款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 

公司拟在关联方三一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开展存款业务，单日存款

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，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，期限为自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19 年 6月 30日。 

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关联董事梁稳根先生、唐修国先生、

向文波先生、易小刚先生、梁在中先生、黄建龙先生回避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4 票同意， 0 票反对， 0 票弃权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《关于在三

一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存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

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

 


